
 

華南產物產品責任保險 

食品附加條款 
87.12.23 台財保第872446818 號函修訂（ 公會版） 

96 年 08 月 31 日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9 月 1 日金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令修正 

 

本公司對下列損失不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標示生產日期及使用期限致使第三人逾期使用而致身體受

到傷害。 

2.被保險人未依規定標示儲存方式而因儲存不當，造成產品變質而致第三人身

體受到傷害。 

3.被保險產品並未申請藥品登記而違法在說明書上或包裝上註明或影射該產品

具有醫療效果之字句者。 

 


